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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的诸观点中
,

有一

位杰出的保守批评家认为
, “

在过去 10 年中
,

欧洲

大陆
、

英国
、

南美和澳大利亚理智的马克思主义正

在复兴
”。

那么
,

人们不禁要问
,

这一
“
明显复兴

”
的

起因是什么呢 ? 贝尔尼和昆内伊两位学者介绍了马

克思主义者近来有代表性的法学著作
,

其 目的是力

图从这些著作中寻找问题的答案
。

两位学者认为
,

当代理智的马克思主义法的起源主 要 存 在于刑法

学
、

越轨行为和社会学有关冲突的传统的确定概念

之中
。

冲突理论已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所

信奉
。

社会学者亨特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
,

他认为

自由主义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都采用强制和认同

的两分法
。

这种两分法直到 7 0 年代才被 马克思主

义者和其他不赞成此种方法的法社会学家所承认
。

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异

议
,

他们当中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法的发展经历

了三个阶段
。

其中亨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
。

他认

为
“

三阶段
”

的划分法是正确的
,

具体表现为
:

第一

阶段是
“

相对的理论批判阶段
”。

在这一阶段中
,

马

克思主义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观以及把权禾屿义务

相分离的法律观
。

第二阶段
,

马克 思 主 义者强调
“
法律的阶级性

” ,

即着重强调执行维护资本主义社

会经济关系职能的法律的 内容和 生活方式
。

亨特

认为前两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欠缺和不足
。

他把第三阶段称为
“
法律现象的本质分析

”

阶段
,

本

质分析的目的是力图把握住法的形式与法的特殊效

果的关系
。

对马克思主义法的研究可追 溯 到 19 72 年
,

当

时
,

社会学家赫斯特认为
,

关于犯罪与越轨行为理

论
,

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初期就成为其研究对象

了
,

而且这一理论在当时是根据生产方式
、

国家
、

阶级和思想意识等理论框架建立起来的
。

所以
,

他

认为利用刑法和作为既定调查对象的法律内容来恢

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
。

总而言之
,

正如贝尔尼和昆内伊所指出的
,

近

来马克思主义有关法的分析已继承了冲突理论的遗

产
,

并给自己的理论注入了古典法社会学的某些原

则
。

在 19 71 年
,

英国学者阿尔都塞发表了
《
理想和

理想国家机器
》

一文
,

在这篇文章中
,

他认为公法

和私法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制 度本 身
。

赫斯特认

为
: “
阿尔都塞的这一理想的作品改 变 了 马克思主

义理论的危机处境
,

因而在 70 年代使 人 们增大了

对马克思主义法的兴趣
。 ”

亨特认为
,

在马克思主义法的研究中
,

存在着

工具主义的方法论
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制度是统

治阶级的工具
,

这一理论日益适应于统治阶级被推

翻而且不能支配法律制度的事实
,

即这些制度被看

作是具有某些
“

相对自治权
” 。

这意味着采用工具主

义的方法所产生的法律体系的目的是要推导出
“

法

治的概念
” 。

亨特指出
: “

法律并不是一种能任意被

统治阶级使用的万能工具
,

确切地说
,

法律在阶级

斗争中是积极的因素
,

它反映并 参与 阶级 斗争
,

⋯⋯真正的难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不都是表面

上的和欺诈的
,

如果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
,

那

么这一虚伪的面目迟早要被揭露 ,’o

和上述观点相同的是汤普森的
“
法治预防的假

设
” ,

即在阶级斗争中
,

依靠工人阶级 的力量
,

法

律只被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任何特殊社会阶级的自治

标准
。

这种自治标准是
“
无条件的

” ,

而且法律本身

能限制生产关系
。

霍尔和维克兰顿评述了汤普森的

观点
。

他们认为
: “
汤普森的主张是

:
法律并不是一

个整体
,

它不能代表某一社会阶级或社会利益
,

法

律依靠相关的社会力量
,

并通过这些力量内部因素

与外部因素的斗争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
。

法律不是

一种物
,

而是一种关系
。

它的形式上的统治在不同

的历史事件和不同的斗争中能获得不同的社会和经

济需要
”。

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
,

法律形式本来是资

本主义的
,

法律的形式来源于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

思想的基本结构
。

皮奇奥托认为
,

法治是资本主义

国家
“

自由运动
”
的产物

,

自由贸易决定了资本主义

的生产关系
。

霍尔和维克兰顿认为
“
法律只要求安

全的劳动资本
,

其目的在于使这一关系更广泛
” 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上述各种理论学说都是有争论

的
。

汤普森的
“
无条件

”
的法治概念并不能自圆其

说
。

因为结构主义的商品形式观点 已被 他的信 徒

所承认
,

总之
,

他的理论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法律

体系
。

我们必须注意
,

至少在英格兰
,

理性的马克思

主义避开对制度或社会机构的法的研究
。

他们只注



重对法的性质及作用的研究
,

尤其是对非正义性的

研究
,

他们认为司法正义性比法律的传统
、

技术和

价值更为重要
.

(谭 伟 )

宗教
、

性别
、

意识形态
—一种历史的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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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
、

弗洛伊德以及步其后尘的社会科学家

们把宗教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极大地影响着

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反思
。

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均宣称
,

有限的人的灵魂在

无限的上帝身上找到了归宿和真理
,

而这个上帝不

过是一种社会及心理上的幻觉
。

抛开与这个上帝的

关系
,

人的灵魂便堕人了一种由物质条件和生理需

要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
,

堕入了被动机所驱使的无

意识领域
。

这种灵魂的堕入使人获得了把自己从宗

教幻想所掩盖着的压迫之中解救出来的力量
,

一个

人要想得到 自由
,

就必须承认宗教是 一种 意识 形

态
,

就必须意识到这类信仰只是 自己想象的产物
。

社会历史学家 K
.

豪森则描述宁德国女性灵魂

的发现
,

这一发现是以当时的社会
、

政治及经济变

迁为背景的
,

这种变迁导致了德国封 建制 度的衰

落
,

家庭的封建内容被资产阶级内容所替代
。

在此

之前
,

所谓性别特征
,

不过是指一个庞大的家庭结

构中男女不同的地位及与这种地位相伴随的职责与

美德
,

譬如
,

女人的地位就是妻子
,

她受丈夫的统

治
。

在 18 世纪后期
,

这种性别差异越来越 多地指

一种把肉体和灵魂联系在一起的
、

内在 的心理素

质
。

以深刻的内在区别为标志的新的性别 意识
,

‘
用新的

、

更加可靠的价值淮则取代了陈旧过 时的

价值准则
” 。

尽管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在范围上 有所

缩小
,

但它却承担起了原来由封建家庭所承担的维

持社会稳定的重任
。

原来依靠广泛的家庭联盟维系

的社会控制
,

现在则通过灵魂意识
、

对男女素质自

然差别的认识来加以实现
。

法国史学和社会学理论家 M
.

富科对现代灵魂

的描述使豪森对德国现代性别意识的解释摆脱了功

能分析的局限
。

他声称
,

存在着一种现代灵魂
,

它

并不是
“

残余的旧有 (宗教)意识的复活
” ,

而是社会

控制的现代机制相互关系的产物
,

它为每一个从属

于现代社会的男女所具有
。

富科进而将这一现代灵

魂定义为
“

真正的
、

非肉体的要素
” , “

其中表现了某

种力量的作用⋯⋯它又是某种知识的等同物
,

它象

一架机器
,

使力量关系产生出知识而知识反过来又

扩大和增强了这一力量的作用
” 。

象富科一样
,

女权主义者也承认意识形态的物

质力量
,

无论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如何
,

科学都能赋

予其活力
。

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19 世纪德国围绕女性 灵

魂这一意识形态而展开的斗争
,

现代幼儿教育体系

的奠基人 F
.

弗禄贝尔在他的
《
母亲之歌

》

一书中阐

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
。

无疑
,

他肯定了两性特征
,

颂扬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
。

虽然虔信派教徒肯定

会攻击弗禄贝尔将家庭生活置于教会之上的观点
,

但他并不想使宗教世俗化
,

事实上
,

他的理论一点

也不带有世俗的气味
:
他既没有借用宗教形象来使

自己的教育方法正统化
,

也没有对宗教形象加以贬

斥以提高人类社会现象的意义
。

他对家庭的赞美及

其全部教育理论都是用一种明显系统化了的神学来

表达的
。

布他的
《

母亲之歌
》

中
,

这种神化了的内容随处

可见
,

弗禄培尔认为
, “
无数抚育我们生活的母爱形

式被遗忘了
” ,

它们必须得到恢复和表达
,

因为它

们为人生旅途创造了条件
,

并使人类不仅能够认清

上帝赋予的使命
,

而且也能看清上帝的本质
。

弗禄培尔强调母爱及统一性的神学与当时正统

的基督教徒发生了直接冲突
。

后者认为
,

亚当原罪

的后果是在人类与上帝之间造成了单凭人类所无法

弥合的分裂
,

只有耶稣的死才能使人类得到拯救
,

并使人类与上帝和解
。

耶稣在这里扮演了人类与上

帝之间调停人的角色
。

在弗禄培尔的神学中
,

既没

有原罪说
,

也没有耶稣的调解作用和被触犯了的
、

仁慈的上帝
。

他显然将人类的母亲看作是一种拯救

人类的力量
,

这种拯救本身已从母亲对孩子的生养

之中得到了承认
。

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没有被触犯
,

因此也没有必要用牺牲其子的方式得到抚慰
。

对弗禄培尔来说
,

母与子的现象是最原始的现

象
,

是一种所有其他生活现象分享它们存在的原始

模式
,

它有助于真实地反映现实
,

反映那些曾被割

裂的实体之间的联系
。

弗禄培尔的理论之所以受到当时普鲁士教育当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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